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南京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医药”“公司”“发行人”）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南京医药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年 1月 19-2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左翔

元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由出席会议的其他 8名无关联关系董事表决通过（同意

8票，反对、弃权均为 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提交公司独立董事 2026年第一次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同意 3票，反对、弃权均为 0票），3名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予以事前

审核后认为，本议案中涉及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所需，交易价

格按市场价格执行，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公司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超过 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相关关联股东将在

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5年度预计

金额

2025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买商品或

接受劳务

金陵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10,000 8,038.25 /

南京白敬宇制药

有限责任公司
2,000 282.17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调整

小计 12,000 8,320.42 /

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金陵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70,000 42,324.77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调整

南京白敬宇制药

有限责任公司
100 0.00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调整

小计 70,100 42,324.77 /

合计 82,100 50,645.19 /

注：202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以审计报告为准。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原

材料、药

品 等 或

接 受 劳

务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10,000 0.19 8,038.25 0.16 /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
2,000 0.04 282.17 0.01

根据实际业

务需求调整

小计 12,000 0.23 8,320.42 0.17 /

销 售 原

材料、药

品 等 或

提 供 劳

务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70,000 1.28 42,324.77 0.77

根据实际业

务需求调整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
100 0.00 0.00 0.00

根据实际业

务需求调整

销 售 商

品 或 提

供劳务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6,000 0.11 844.25 0.02
根据实际业

务需求调整

小计 76,100 1.39 43,169.02 0.79 /

合计 88,100 1.62 51,489.44 0.96 /

注 1：202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以审计报告为准。

注 2：南京新工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数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主



营业务为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等。

新工数科围绕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投资集团”）数

字化转型集成服务商、行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服务商、关键技术转化及创新服务商的目标定位，

面向智慧管理、智慧园区、智慧供应链、智能制造等行业方向不断积极拓展市场用户，丰富

自身产品与服务范围。2025年度，新工数科向新工投资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

实际发生金额共 844.25万元。2025年度新工数科不存在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在 300
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情况。2026年度新工数科预计与新工

投资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销售产品、提供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6,0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雪根

注册资本：人民币 460,790.67万元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 65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股权

投资；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等。

主要股东：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企业总部管理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90,648.70 9,076,934.50

负债总额 4,588,293.86 4,627,582.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3,156,106.82 3,163,478.75

资产负债率 51.03% 50.98%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703,318.43 5,186,097.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45,190.08 140,765.79



2、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药业”）

法定代表人：陈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62,192.4528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58号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等。

主要股东：新工投资集团

主营业务：药品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8,885.50 602,399.69

负债总额 124,027.84 117,689.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379,109.08 379,236.32

资产负债率 20.37% 19.54%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8,145.06 238,014.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4,040.98 6,845.83

3、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敬宇”）

法定代表人：朱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6,177.64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惠中路 1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



主要股东：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新工投资集团、金陵

药业

主营业务：药品生产、销售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单体报表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058.20 41,178.52

负债总额 14,149.39 8,266.00

净资产 27,908.80 32,912.52

资产负债率 33.64% 20.07%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 1-9月（单体报表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852.02 17,351.28

净利润 2,421.82 1,101.63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新工投资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 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

2、金陵药业，系公司控股股东新工投资集团实际控制的法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

3、白敬宇，系公司控股股东新工投资集团之联营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五款之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公司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各公司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形成坏账

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交易均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

允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上述

关联方进行的交易价格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同时参照公司与其他交易对方发生



的同类交易价格，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等市场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连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正常业务行为，

且长期以来与上述关联方维持业务往来。

（二）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医药产品的销售，公司本着就公平竞争、按质论价、

保障供应的原则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供应商进行采购，同时也本着公开、公平、

公正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销售商销售药品。

（三）为推进新工数科主营业务开展，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

层于 2026年度，在不超过 6,000万元额度内，审批新工数科与新工投资集团及

其下属子公司所发生的新工数科主营业务范畴内提供劳务和销售产品之日常关

联交易。具体项目按照公平、公正、公允、诚信、自愿的原则进行。

（四）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没有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类关

联交易的金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极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无不利影响。

（五）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金陵药业签署《采购及销售协议》，约定双方日常交易药品的价格遵

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不得明显偏离向市场独立第三方销售或同样药品的市场公允

价格，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2025年 1月 1日起计算。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批准，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南京医药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